
水利建设项目拈奈办法

笫-丨 总  则

笫一条 为加强水利走设项目种察 ,规 范水利建设行为 ,促进

水利建设项目颃利实施 ,保证种察工作客观、公正、商效开展 ,特制

定本办法。

笫二条 本办法所称水利种察 ,是指水行政主偕邙门依据有

关法律、法规、规丰、规范性灾件和技术标准等,对水利走设项目组

织实施怙况进行监仁检查的活动。

笫三条 本办法适用于有政府投资的水利建设项目。其他水

利建设项目稽察 ,参 照本办法执行。

笫四条 水利稽察坚持监备检查与指导帮助并重,过循依法

监杆、严格规范、客观公正、廉沽商效的原则。

笫二丨 机构和人员

笫五条 水利稆察实行分级组织、分工负责的工作机制。

水利邯负责指导全国水利种察工作,组 织对重大水利工程项

目和有中央投资的其他水利建设项目进行种察,对拄改怙况进行

监备检查。

流域机构负责对所偕辖的水利建设项 目进行种察,纽 织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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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改工作 ;受水利部委托对地方水利建设项目进行稽察 ,对流域内

水利建设项目种察整改怙况进行监仁检查。

省级水行玫主偕邯门负责本行政区域水利种察工作 ,对辖区

内水利建设项目进行稽察 ,组织落实挂改工作。

省级以下水行政主管部门可参照本办法开展水利稽察工作。

笫六条 水利邯水利工程建设种察办公室(以 下简称部稽察

办)是水利部水利种察工作机构 ,设在安全监仁司。规划计划司、

财务司、建设与省理司、农村水利司、安全监仁司和建设管理与质

且安全中心有关负责同志为部稽察办成员。

备流域机构、省级水行政主甘邯门应明确水利种察工作机构。

笫七条 种察工作机构主要职责是 :

(一 )纽织开展对水利走设项目的稆察 ;

(二 )跟踪种察发现问题整改怙况 ;

(三 )负 责种察特派员、专家的日常管理 ;

(四 )琵合有关邯门对水利建设项目违规违纪革件进行调查 ;

(五 )完成其他有关工作。

笫八条 种察工作机构负责组织开展现场稽察工作 ,根据需

要派出嵇察纽具体承担种察任务 ,稽察组由种察特派员或纽长(以

下统称特派员)、 嵇察专家和特派员助理等稽察人员纽成。

稽察专家应根据任务要求,由 相关专业技术人员纽成 ,一般包

括前期与设计、建设甘理、计划管理、财务甘理、工程质且与安全以

及其他相关专业技术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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笫九条 稽察工作机构应走立专家库 ,制 定种察人员管理办

法,加 强进选、培训、考核等工作。

笫十条 特派员对现场稽察工作负总贲,主要职责是 :

(一 )负 责现场种察工作 ;

(二 )审核专家种察志见 ;

(三 )通报现场种察怙况 ;

(四 )参加稽察成呆研讨 ;

(五 )负 责提交种察报告 ;

(六 )提 出有关志见建议 ;

(七 )负 责种察人员饣理 ;

(八)完成其他有关工作。

笫十一条 特派员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

(一 )坚持原则 ,认其负责,公逆正派 ,床沽自律 ;

(二 )身 体健康 ,能 承担玑场种察工作 ,年龄一般在 70月 岁以

下 ;

(三 )具有商级专业技术职称或者相当专业水平 ;

(四 )热 悉有关法律、法规、规幸、规范性文件 ,了 解相关技术标

准 ;

(五 )具有较丰官的水利建设项目组织管理经验 ;

(六 )具有较强的纽织协调和分析判断能力。

笫十二条 专家分工负责相应现场种察工作 ,主要职责是 :

(一 )奎 阅文件资料 ,检查项目现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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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查沽核实项目存在的问趣 ;

(三 )提交专家种察志见 ;

(四 )提 出有关志见建议 ;

(五 )完成其他有关工作。

笫十三条 专家应当具奋下列条件 :

(-)坚持原则 ,认其负责,公道正派 ,床沽自律 ;

(二 )身 体锭康 ,能 承担现场种察工作 ,年 龄一般在 70月 岁以

下 ;

(三 )具有商级专业技术职称、相关专业执业资格或者相当专

业水平 ;

(四 )热 练学捏并能正确运用与本专业相关的法律、法规、规

幸、规范性文件和技术标准 ;

(五 )从革本专业技术工作或者相关偕理工作 10年 以上。

笫十四条 特派员助理协助特派员做好相关工作 ,主 要职责

是 :

(一 )负 责现场种察联络、协调和服务 ;

(二 )起草种察报告 ;

(三 )起草整改志见通知 ;

(四 )完成其他有关工作。

笫十五条 种察人员执行种察任务实行回避原则 ,不 得稽察

与其有利告关系的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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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安全隐患排查与治理等情况。

笫四
= 

程冖和方法

笫二十二条 种察工作机构要根据年皮水利投资怙况和水利

重点工作安排 ,结 合本单位实际,制 定年皮种察工作计划 ,主 要内

容包括 :目 标任夯 ,种察项 目类型、数工 ,时 间安排 ,整 改落实及保

阵措施等。年皮柠察项目安排要避免重攵交又和空白盲区。

流域机构和省级水行政主甘部门应当及时将年皮种察工作计

划报水利部安全监仁司。

笫二十三条 种察工作机构开展稽察前 ,应 下达种察通知,选

定稽察项目,确 定种察时间,明 确种察内容 ,纽建种察纽。

笫二十四条  种察纽开展种察工作 ,可采取下列方法 :

(一 )听取有关水行政主偕部门项目总体怙况汇报 ;

(二 )听取项目法人项目建设管理情况汇报 ;

(三 )查 田文件、合同、记录、报表、账罅及有关资料 ;

(四 )查劫工程现场 ,杜查工程建设怙况 ;

(五 )与 有关单位和人员座谈 ,了 解怙况 ,听取志见 ;

(六 )就发现的问题进行质询、核实、取证 ;

(七 )其他帝要采取的措施。

笫二十五条 种察组应当客观完整地记录种察重要÷项、证

据资料 ,编 写专家种察工作底稿 ,提 出有关志见建议 ,经充分讨论 ,

形成种察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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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

笫三十三条 备级水行政主甘部门的业务主管邯门单位 ,负

贲对嵇察发现问题的整改仁办,把 稽察发现问题的整改工作作为

强化管理的重要内容 ;相 关偕理部门单位应相互配合、联动联促 ,

仁促问题整改。

笫三十四条 种察工作机构对种察发现的问翅要建立台账 ,

跟踪整改落实怙况 ,必 要时纽织欠查 ,及 时通报相关怙况。

笫六丨 权利和义务

笫三十五条 种察人员开展稽察工作 ,相 关单位和个人不得

拒绝、阻碍 ,不得打击报欠种察人员。

笫三十六条 种察人员开展稽察工作 ,有权采取以下措施 :

(一 )要求议稽察单位提供有关资料 ;

(二 )进入施工现场查验工程建设怙况 ;

(三 )询 问被稽察单位及相关人员,要 求就相关问赶作出实革

求是的说明 ;

(四 )对有关问翅进行调查、取证、核实。

笫三十七条 种察人员开展种察工作 ,应展行以下义夯 :

(一 )严格执行法律法规和规幸制皮 ;

(二 )客观公正地反映项目实施怙况和存在的问题 ;

(三 )过守床洁自律有关规定 ;

(四 )保守国家秘密和被稽察单位的商业秘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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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暂仃折建项目审批 ,暂仲或减少下一年皮投资计划安排 ;

(四 )追 究有关责任人的责任 ;

(五 )法律法规规定可以给子的其他处理处罚措施。

笫四十一条 对严重违反建设管理有关法律法规的项目管理

和劫察(浏 )设计、施工、建设监理等参建单位 ,种察工作机构可向

有关部门单位提出以下处理处罚走议 :

(一 )贲令暂仲施工 ;

(二 )追 究有关责任人的责任 ;

(三 )将严重违规的施工、监理单位沽退出施工现场 ;

(四 )将不良行为记入水利建设市场主体信用档案 ;

(五 )降低有关单位的资质等级或吊销其资质证书 ;

(六 )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可以给予的其他处理处罚措施。

笫四十二条 议种察单位和人员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嵇 察工

作机构可建议有关单位对责任人员给予纪律处分 g

(一 )拒绝、阻碍种察人员开展工作或者打击报欠稽察人员的;

(二 )拒不提供种察帝要的文件、合同、账簿和有关资料的 ;

(三 )隐 匿、伪造有关资料或提供虚假数据材料的 ;

(四 )具有其他可能形响种察工作正常开展行为的。

笫四十三条 稽察人员有下列行为之-的 ,种 察工作机构应

视怙节轻重 ,走议有关单位给子纪律处分 g

(-)对种察发现的重大问题隐匿不报 ,严 重失职的;

(二 )与 被种察单位串通 ,纺造虚假种察报告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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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违规干预括手被种察单位和项目建设管理活动的 ;

(四 )泄】国家秘密和被种察单位商业秘密的 ;

(五 )展行工作职责不到位 ,种察成呆存在严重错误的;

(六 )严重违反种察工作纪律的;

(七 )具有其他应当依法追究责任行为的。

笫四十四条 对稽察过程中发现的重大违纪违法线索,种 察

工作机构应移交有关纪检监察或司法机关进行调查处理。

笫八丨 保冖揩比

笫四十五条 备级水行政主管邯门应亩皮重视稽察工作 ,保

阵必要的人员、交通和办公经费等工作条件。

笫四十六条 种察工作机构应加强制皮建设、队伍走设 ,组 织

业夯培训 ,对种察人员按照有关规定给予合理的报吲。

笫四十七条 种察工作机构根据工作艹要,可 购买必要的社

会服夯开展水利种察。

笫四十八条 种察人员为保证水利工程质工、提商投资效益、

避免重大质工和安全扌故等作出突出贡拄的,水利邯、流域机构和

省级水行政主智部门应当给予表衫。

笫九丨 附  则

笫四十九条 本办法由水利部安全监仁司负责解释。

笫五十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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